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8-002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购买资产并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中国医药黑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公司”）拟

以货币形式购买齐齐哈尔市中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医药”）部

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单方增资，共计出资 9,145万元，最终控股中瑞医药 51%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一)基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医药”）

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中国医药商业品牌，扩大中国医药在黑龙江省内的行业影响

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公司下属子公司黑龙江公司与黑龙江省宏冠食品机械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冠机械”）、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齐市国资委”）、中瑞医药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

参照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洲”）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7]

第 1390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

黑龙江公司以货币5,500万元购买宏冠机械对中瑞医药3,291万元出资所对应的

股权；同时，黑龙江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3,645 万元对中瑞医药单方面增资。完

成上述交易后，黑龙江公司出资共计 9,145 万元，最终合计持有中瑞医药 51%股

权。  

(二)本次交易各项协议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生效。 

(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并不属于重大事项，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一) 中国医药黑龙江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 398号 16层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箭 

经营范围：按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批发：化学药制剂、

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制剂；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食品生产经营。医疗、医药咨询（不

含诊疗、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装卸搬运服

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易燃易爆品、剧毒品）；销售：医疗器械、日用消

毒品、计生用品、日用百货、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黑龙江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二) 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新明街 27号 

负责人：孙景龙 

孙景龙任齐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三) 黑龙江省宏冠食品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北苑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秀坤 

经营范围：食品机械、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销售，谷物种植、销售，

家用电器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机械零部件加工，房屋销售。 

股权结构：王秀坤持股 99%，张孝娟持股 1%。 

宏冠机械及上述自然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宏冠机械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2,431 万元,净资



 

 

产 2,036.8 万元，营业收入 5,220万元,净利润 25.2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齐齐哈尔市中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全福胡同 27号 

注册资本：9,955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笑岩 

经营范围：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中药饮

片、中药材、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非法人）、零售，I、II、III类医

疗器械销售，玻璃仪器、消毒用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日用杂品、仪器仪表、

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橡胶制品、建材、家具、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纸、

五金产品、文具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保健食品、保健用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服装、鞋帽、眼镜、体育用品

及器材（弩除外）、粮食、蔬菜、水果、肉、禽、蛋、水产品批发、零售，医疗

设备租赁服务，企业投资服务，投资项目管理。 

股权结构：齐市国资委持股 44.75%，宏冠机械持股 55.25%。 

中瑞医药及其股东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中瑞医药经审计资产总额 46,430.67 万元，净资

产 7,000 万元；营业收入 33,017.14万元，净利润 1,651.06万元。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中瑞医药未经审计营业收入 40,603 万元，净利

润 1,837 万元。 

(二)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1、事务所情况：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天运会计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运”）出具了编号为中天运[2017]普字第 00507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2、审计基准日：2017年 8月 31日。 

3、审计结果：经审计，中瑞医药 2017 年 8月 31日资产总额 46,430.67 万

元，净资产 7,000万元；营业收入 33,017.14 万元，净利润 1,651.06 万元。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17]

第 1390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2、评估基准日：2017年 8月 31日。 

3、评估方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中瑞医药（以下评估报告中简称“被

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4、评估结论 

根据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被评估单位在基准日市场状况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7,575.04万元，增值额 575.04万元，增值率 8.21%。 

（2）采用收益法评估：被评估单位在上述假设条件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值 11,700.00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4,700.00万元，增值率 67.14%。 

5、评估值确定 

被评估单位是药品流通企业，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

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业务网络、服务能力、人才团队等重要的无形资源

的贡献。而资产基础法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

但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整个公司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

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而公司整体收益

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收益法价值内涵包

括企业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所以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高。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收益法对于企业未来预期发展因素产生的影响考虑的比

较充分，收益法能够客观、全面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内在价值，故收益法的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评估，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700.00 万

元，增值率 67.14%。 

(四)交易标的增资情况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审计及评估基准日，中瑞医药注册资本 7,000万元，

宏冠机械持股 100%。2017 年 11 月 2 日，宏冠机械将其对中瑞医药 1,500 万元

出资所对应的股权转让给齐市国资委，同时齐市国资委对中瑞医药认缴增资



 

 

2,955万元，中瑞医药注册资本增资至 9,955 万元，其中齐市国资委持股 4,455

万元，占其股本总额 44.75%；宏冠机械持股 5,500 万元，占其股本总额 55.25%。 

(五)交易定价 

1、参照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结果，并经合作各方协商确定，黑龙江公司以

货币 5,500 万元购买宏冠机械持有的对中瑞医药 3,291 万元的出资所对应的股

权。 

2、经合作各方协商确定，黑龙江公司并以货币形式出资 3,645万元单方面

对中瑞医药增资。增资完成后，中瑞医药注册资本由 9,955万元增至 13,600万

元，其中黑龙江公司占 51%股权，齐市国资委占 49%股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甲方）：黑龙江省宏冠食品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中国医药黑龙江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3,291万元的股权（以下简称“标

的股权”）转让给乙方。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同意上述股权

转让并放弃对标的股权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1、交易价格 

（1）各方同意，以乙方聘请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公司对目标公司截止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以下简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经甲乙双方

协商，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3,291 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500万元。 

（2）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应在甲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目标公司股

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及履行完毕相关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其他义务后向甲方支付

全额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 5,500万元。 

2、股权交割 

甲方应当协助并促使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生效之后尽快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

涉及的目标公司股东变更工商备案手续。各方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将及时签署

为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必需签署的文件。 

3、过渡期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自基准日至目标公司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目标公

司股东变更工商备案之日期间为过渡期，目标公司所产生的盈利/亏损、其他资

产增加/减少，均由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享有。 

4、声明和承诺 

甲方承诺于本协议生效前完成目标公司下属的齐齐哈尔君悦友颜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及齐齐哈尔有限公司医苑医生医疗有限公司的剥离并完成相应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5、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任何或全

部义务而给其他方造成实际损失时，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赔偿。 

6、争议解决 

任何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加以

解决。如协商未果，由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7、生效条件及终止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分别签署且乙方有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如果乙方有权

机构未批准本协议，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二)《增资协议》 

甲方：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乙方：中国医药黑龙江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齐齐哈尔市中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1、 增资事项 

（1）双方同意，在甲方和乙方受让目标公司股权的同时，在目标公司的注

册资本人民币 9,955 万元的基础上另行增加人民币 3,645万元，使目标公司增加

后的注册资本金变更为人民币 13,600万元。 

（2）甲方同意放弃根据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对目标公司本次增资享

有的优先认购权。 

（3）乙方同意以货币资金方式认缴目标公司本次增加的注册资本中的人民

币 3,645 万元。 

（4）双方在此确认，在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9,955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3,6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



 

 

变更为：齐市国资委持股 6,664万元，占其股本总额 49%；黑龙江公司持股 6,936

万元，占其股本总额 51%。 

2、 支付方式及安排 

（1）乙方同意，以货币资金方式认缴本次对目标公司的增加出资。双方同

意委托目标公司全权负责办理因本次增资而引起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所需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2）目标公司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应当在收到乙方认缴的全部增资款后 30日内向双方出具出资证明书，

在目标公司备置股东名册。 

（3）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一次性缴清其本次认缴的对目标公司

的出资。 

3、 交易完成后的公司治理 

（1）甲乙双方同意，目标公司将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目标公司的全体股

东组成。 

（2）甲乙双方同意，目标公司将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

中：甲方推荐 2名董事、乙方推荐 3名董事，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3）甲乙双方同意，目标公司董事会的首任董事长由乙方推荐的董事担任，

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4）甲乙双方同意，目标公司将设立监事会，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组成。

其中：甲方推荐 1名监事，乙方推荐 1名监事，目标公司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1

名由目标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目标公司监事会的首任监事会主席由甲方推

荐的监事担任。 

（5）甲乙双方同意，双方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各方对目标公司的实缴出资

比例分配目标公司的利润，各方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目标公司承担责任。 

4、 违约责任 

如果双方违约，则由各违约方分别承担各自违约所引起的责任。 

5、 争议解决 

各方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时，由

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6、 生效条件及终止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成立，经甲

乙双方有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如果任一方未批准本协议，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中瑞医药目前业务以公立医院医药配送业务为主，在供应链管理、院内

药房设计、与医院合作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同时，作为齐齐哈尔

市本土公司，其管理团队均是在当时深耕多年的行业内资深人士，十分了解当

地医疗机构的状况与需求，能够为其提供更完善更快捷的服务。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瑞医药作为央企与当地国资委合资设立的公司，将

积极参与齐齐哈尔市政府医疗体制改革，满足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的供应。 

(三)通过发挥合作各方优势，中瑞医药将现有公立医院供应链管理业务逐步

延伸至医联体医院，后续将通过整合市场，开拓县级等医疗机构，获取更大市

场份额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瑞医药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会增加公司

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财务指标。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以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为切入点，

着力于打造中国医药商业品牌，可以扩大中国医药在黑龙江省内的行业影响力，

提高销售规模、盈利水平，并增加市场竞争力。 

 

六、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瑞医药已完成下属齐齐哈尔君悦友颜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及齐齐哈尔有限公司医苑医生医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二)本次交易各项协议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生效，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28日 


